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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下达2018年第七批中央统筹整合涉农资金项目的批复

县涉农资金整合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：
你办上报的《关于请求下达2018年第七批中央统筹整合涉农资金项目的请示》（梁财整合〔2018〕12号）已经收悉。根据《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第七批中央统筹整合涉农资金项目的通知》（德财整合〔2018〕9号）文件精神，经梁河县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原则同意你办公室关于2018年第七批中央统筹整合涉农资金项目20万元分配计划；

二、请县涉农资金整合工作领导小组严格按照分配计划执行。

三、请县审计局、财政局、平山乡人民政府严格按照相关政策规定加强资金监督管理。

梁河县人民政府

 2018年12月12日
    抄送：县审计局、县财政局，平山乡人民政府。
梁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12月1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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